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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14/2021_2022__E6_B3_A8_

E5_86_8C_E5_BB_BA_E7_c57_614257.htm 近日，全国注册建

筑师管理委员会发布了《关于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注册管理

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注建[2005]5号），按照《关于建筑师执

业资格注册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建设部第374号）要求，

对于注册建筑师有关执业资格注册事项做出了一些新的规定

。与以往的一些相关规定相比，在关于一级注册建筑师“变

更执业单位”的条件规定上，取消了以往相关文件中的“在

不影响原单位设计资质前提下”的条款，改为只要“与原聘

用单位解除劳动关系”即可。有建筑师认为这是我国注册建

筑师管理方式上的重大突破。 我国自1995年实行注册建筑师

制度以来，有关管理制度一直规定注册建筑师变更注册要“

在不影响原单位设计资质前提下”。2005年11月4日，建设部

下布发了第374号公告《关于建筑师执业资格注册管理有关事

项的公告》，公告说“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《关于建设部

机关直接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有关规定和内容的公告》（建

设部公告[2004]278号）中\十、建筑师执业资格注册\关于建

筑师执业资格注册事项的有关规定不再有效。”“有关建筑

师执业资格注册事项的具体规定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

会另行通知。”12月29日，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发布

了上述通知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有关人士表示，该通知

发布后，注册建筑师管理将按照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逐步

理顺。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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